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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本校師資生已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並完
成教育實習者。

▪本校師資生已完成教育實習並通過教
師資格考試者。



申請程序

線上登記及上傳文件

繳交紙本申請文件

高師大受理審核

送件至教育部審核及製證

高師大公告領取證書



1.請進入高師大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檢定與實習組網頁



2.點選教師證書申請，並詳閱網頁說明



3.進入教師證申請系統



4.依身分別選擇登入入口

進修學院第二專長或增能
學分班學員請先以校外人
士入口註冊再登入系統。

本校校友請依高師大單一登入系
統帳號密碼登入(帳號為學號)。
92年以前入學者如無單一登入帳
號，請來信本組。



5.點選「新增教師證書申請書」填寫資料



身分證開頭字母
須為大寫

請依照身分證背面
之戶籍地址填寫。

請填寫
學校完整校名

1.請以姓到名的順序填寫。
2.英文姓名拼音請與提供的
英文證件所示姓名拼音相同。
3.英文字母大小寫請照範例。

6.請填寫申請資料，紅   為必填項目； 為填寫說明

1.一般實習期間
上學期為8月1日至1月31日；
下學期為2月1日至7月31日。
2.特殊狀況者請依實際日期
填寫。



請拿出師資職前教育
證明書對照填寫。

此欄請照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封
面()內文字選擇



請拿出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對照填寫

證書科目 教育階段類組 類別/群科 檢定科目 領域專長科目

國民小學 E：國民小學教師 無 無 無

身心障礙組 I：特教中等身障組 無 無 無

資賦優異組 L：特教中等資優組 無 無 無

高級中等學校 M：高級中等學校
普通科請選5001共同學科；
技職科目請依證書選取

依照證書科目選取
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科

無

國民中學 M：高級中等學校
普通科請選5001共同學科；
技職科目請依證書選取

無
依照證書科目選取
例：國民中學語文領

域國文專長

國高中並列
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
科並列國民中學語文學

習領域國文專長

M：高級中等學校
普通科請選5001共同學科；
技職科目請依證書選取

依照證書科目選取
例：高級中等學校國文科

依照證書科目選取
例：國民中學語文學
習領域國文專長

中等學校 X：中等學校 5003：107新課綱
依照證書科目選取

例：中等學校科技領域生活
科技主修專長

無

中等學校 X：中等學校 5006：108新課綱
依照證書科目選取

例：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
文專長

無



1.請參考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內之
教育學分表(如右圖)所示修習之學年度
及學期。起始日為教育課程最早修習學
期開始之月份；訖日為最晚修習之學期
結束之月份。
2.以右圖為例：最早修習的學期是106
學年度第1學期；最晚是108學年度第1
學期。因此修業起訖為106年9月~109年
1月。
※注意您需選擇西元年月日，非學年度
請記得換算。如：106學年度第一學期
為民國106年+1911=2017(西元年)。
上學期為9月1日-1月31日；
下學期為2月1日-6月30日。

此部分為「教育部核定教育
專業課程文號」。(若系統
上無文號可選擇，請選「無
文號」自行輸入文號即可）



1.請參考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內之專
門課程學分表(如左圖)所示修習之學年度
及學期。起始日為專門課程最早修習學期
開始之月份；訖日為最晚修習之學期結束
之月份。
2.以左圖為例：最早修習的學期是107學
年度第1學期；最晚是108學年度第2學期。
因此修業起訖為107年9月~109年6月。
※注意您需選擇西元年月日，非選擇學年
度，請記得換算。如：106學年度第一學
期為民國106年+1911=2017(西元年)。
上學期為9月1日-1月31日；
下學期為2月1日-6月30日。

此部分為「教育部核定專門
課程文號」。(若系統上無文
號可選擇，請選「無文號」
自行輸入文號即可）



記得按下「儲存」！
否則辛苦填寫的資料會不見喔！！



＊所有影本請等版影印在A4大小紙張，
且影本的每個影印面皆須註明「與正本
相符」並使用藍色原子筆簽名或蓋私章。

選擇檔案後，記得按「上
傳」，旁邊顯示「已上傳」
才表示成功喔

7.請上傳相關證明文件

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格
文件：
1. 上傳修畢師資證書封
面。
2.特殊情況者，請上傳
相關證明。

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的
完整檔案（包含封面與
學分表）整合成一份檔
案再上傳。



完成文件上傳後，請記得
按下「儲存」鍵

＊所有影本請等版影印在A4大小紙張，
且影本的每個影印面皆須註明「與正本
相符」並使用藍色原子筆簽名或蓋私章。

英文證件：
1.如提供護照，請
確認護照未過期。
2.如提供與第二項
上傳文件相同之含
英文姓名之畢業證
書，仍需再次上傳。
但紙本不需重複檢
附。

如有其他文件，請
自行填寫文件名稱
並上傳文件電子檔。



完成資料填寫、上傳
文件並儲存後，請按
「下載」將教師證書
申請書列印出來

確認教師證書申請書資料無誤，請列
印出來並使用藍色原子筆打勾、親筆
簽名並填寫日期。
1.已完成實習者請填申請日期。
2.尚在實習者，請預填實習結束的隔
日。例：1月31日完成實習者，日期
請填2月1日。

Teng Zi Bu-Er-Xiong



恭喜您來到最後一個步驟!

請您親自繳交或郵寄完整教師證申請文件至 高師大和平校區 行政大樓
7樓 檢定與實習組
經行政人員確認無誤後才是完成教師證申請手續。

應繳資料：
1.教師證書申請書(正本1份)

2.學士以上畢業證書(影本1份)

3.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含學分表影本1份)

4.有效護照或學士以上學位學歷英文證件(影本)

5.其他

※所有上傳資料都須繳交紙本。
※所有影本請以A4影印，並於每個影印面註明「與正本相同」並親
筆簽名或蓋上私章。
※所有需要書寫的地方請用藍色筆填寫或註記。

8.請繳交教師證書申請文件紙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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